
“网红”餐饮店

“网红”面包店，被举报长期使用过期面粉；“网红”餐厅门

店遭消费者集中投诉，结果在食品样品中检出沙门氏菌……如

今，“网红”餐饮店食品安全问题越来越引发公众关注。据调

查，不少餐饮店在借助网络走红后，往往快速扩张，甚至“超负

荷经营”，这给质量把控带来不小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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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效仁

1月5日，江苏省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

会发布消息称，依据相关法律赋予的职责，

已对百度涉嫌违法获取消费者个人信息及

相关问题提起公益诉讼，南京市中院日前

已正式立案。

此前，江苏省消保委对27家手机APP

开发企业调查时发现，普遍存在侵犯消费

者个人信息安全的问题。其中，“手机百

度”“百度浏览器”两款手机APP在消费者

安装前，未告知其所获取的各种权限及目

的，在未取得用户同意的情况下，获取诸如

“监听电话、定位、读取短彩信、读取联系

人、修改系统设置”等权限，已超出合理范

围。然而在江苏消保委多次催促、公开监

督下，百度仍“拒不整改”。

在一些巨头企业面前，消费者处于相

对弱势的地位，对于自身合法权益被侵害

的情形要么后知后觉，要么维权艰难。长

期以来，消协在帮助消费者维权等方面取

得不少成就，但囿于自身没有行政执法权

与处罚权，很多时候难免“力不从心”。眼

下，江苏消保委强势约谈侵害消费者权益

的企业并要求其整改，不仅给了消费者信

心，对侵权方以震慑和警告，更对其他地方

的消保委起到表率作用。

不愿低头认错整改，或许有不屑一顾

的成分，也或许有更多商业利益考虑，不论

出于哪种因素，侵害大众权益还想蒙混过

去，显然打错了算盘。一方面，根据消费者

权益保护法、网络安全法等相关规定，经营

者收集、使用消费者个人信息，应明示收

集、使用信息的目的、方式和范围，符合正

当、合法、必要原则，并经消费者同意；不应

超权限获取，更不得违法收集。

另一方面，修改后的消费者权益保护

法规定，对侵害众多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行

为，消费者协会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

讼。最高人民法院还专门出台司法解释，

明确消协可提起公益诉讼的五种情形。也

就是说，如今的消保委，即便没有执法权和

处罚权，也可以不再是“和谐委”——手执

法律利器，看谁敢再越雷池一步。

事实上，除了此次江苏消保委约谈并

督促相关违规企业整改、对“拒不整改”者

告上法庭外，此前中消协、浙江消协也曾分

别为广大消费者提起过公益诉讼。消协直

面问题、敢于碰硬，不仅可改变消费者遇到

侵权只能单打独斗、维权成本高昂的被动

局面，也可实现消协职能的回归与完善，赢

得社会公信和美誉，还将改善当下消费者

与商家利益博弃的格局。

此次公益诉讼不仅以要求百度停止违

法侵权为目的，更是促进整个手机APP行

业高度重视和自觉保护消费者信息安全的

契机。只有安全的产品，才是符合广大消

费者需要、符合市场规律的产品。

史奉楚

1月5日，安徽合肥高铁站一列开往广

州的列车上，一名带着孩子的女子以等老

公为名，用身体阻挡车门关闭不让高铁发

车，并让列车员通知检票员放行其老公。

后该事件得到处理。目前，铁路警方已

对该女子作出处罚。

在推进依法治国进程，树立全民规

则意识的背景下，理当依法追究该女子

的法律责任。这既是维护高铁等特殊交

通工具运行安全和不特定乘客人身安全

及其他权益的需要，又是倒逼人们尊重

规则、敬畏法律的现实需求。

从三岁小孩到成年人，都知道上学不

能迟到早退、上班不能迟到早退这样简单

朴素的道理。作为外出乘客，更应该清楚

列车、航班的发车、起飞时间，以便尽早妥

当安排。也就是说，这是一个常识：列车、

航班等特殊交通工具有固定的运行时间，

除非因为天气等不可抗力，不会因为某个

乘客的迟到而“晚点”，迟到的乘客应自行

承担不遵守规则的后果。

而仅仅以“我老公来我就走”的理由，

便用身体堵住高铁列车门，阻碍高铁发

车，毫无疑问是极度自私地在破坏规则。

并且，工作人员让她上车或下车，她却一

手死死抓住车门，可见其不是不懂任何规

则的无知者，而是明知规则依然要强行破

坏的“无畏者”和撒泼者。

可以说，该女子将一己私利凌驾于公

共利益和公共秩序之上的行为，不仅是单

纯地破坏规则，很可能带来其他严重后

果。尤其是，在轨道、航线资源有限和固

定，且各个列车或航班发车或起飞时间表

均前后缜密扣合、如网格般环环相扣的背

景下，人为因素导致的几分钟“晚点”，就

可能产生可怕的“多米诺骨牌效应”，导致

其他列车或航班大面积晚点，甚至带来安

全隐患。

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非法拦截交通

工具，影响交通工具正常行驶，最高可

处 10 日拘留。此外，假如造成公共秩

序 混 乱 ，或 者 有 其 他 严 重 后 果 ，还 有

可能构成犯罪，受到严厉制裁。多数

侵 害 公 共 利 益 的 行 为 均 属 于“ 行 为

犯”，只要当事人有相应行为，就已构成

违法甚至犯罪，并不以造成严重后果为

前提。

简而言之，建设法治社会进程中，必

须尊重规则，用刚性追责维护规则的严

肃性和权威性。相关部门不要因为未造

成严重后果而将阻拦高铁作为“小恶”而

放纵，否则就会形成规则人人可以践踏，

底线谁都可以突破的“破窗效应”。只有

提高执法人员果断制止违法行为的临场

处置能力和水平，并“不以小恶而放纵”，

严肃追责任何破坏规则的行为，方能树

立规则的权威，让社会更有序、公众更

安全。

冯海宁

2018年春运从2月1日开始至3月12日

结束，共计40天。九部门联合发布《关于全

力做好2018年春运工作的意见》预测，2018

年春运全国旅客发送量将达到29.8亿人次，

与上年春运基本持平。这将是近年来首次

出现春运发送量与上年春运持平的情况。

无论是节前集中返乡还是节后集中返

城，每年春运对交通运输系统都是一次巨

大的考验。但今年客运总量首次出现不增

长，意味着交通运输系统整体压力不会像

往年春运那么大——客运总量不增长，而

整体交通运力依然在不断增长。

可以说，近年来春运主要是围绕“量”

进行服务的，即尽最大努力把想回家过年

的旅客都安全运输到目的地。今年春运客

运总量不增长，如果未来几年保持这种趋

势，显然不能只考虑“量”了，还要充分考虑

春运服务的“质”。

对于各种运输企业而言，提升服务的

“质”，不仅有营利机会，还能重塑形象。对

广大旅客而言，也希望享受更好的春运服

务。有关方面不妨把“客运总量首次不增

长”当成春运服务的转折点，即春运应当由

“量”进入“质”的时代。

需要说明的是，强调“质”不是要脱离

“量”，而是在保障发送量的基础上，进一步

提升服务水平、服务效率、服务满意度。多

年以前，很多人为了抢一张春节回家的票费

尽周折。近些年，随着交通运力和服务质量

提升，情况不断好转，但仍与公众期待有一定

距离。比如中消协发布的《2016春运铁路客

运服务体验式调查报告》显示，“黄牛党”、拉

客、禁烟区吸烟等违法违规行为依然存在。

从有关部门到各运输企业，都不能再

满足于旅客发送量。一方面，在春运期间

严格按照相关行业服务标准，如《民用机场

服务质量标准》《铁路旅客运输服务质量标

准》等，服务出行旅客；另一方面，以问题为

导向，完善春运服务质量，既可以根据以往

暴露的问题，也可以通过旅客调查来完善

服务。期待各方以春运客运总量不增长为

契机，推动“大交通”领域及时转型升级，推

进春运供给侧改革。

消保委公益诉讼是敢于碰硬更是完善职能
消协直面问题、敢于碰硬，不仅可改变消费者遇到侵权只能单打独斗、维

权成本高昂的被动局面，也可实现消协职能的回归与完善，赢得社会公信和

美誉。

春运客流首次不增长
是提升服务的契机

有关方面不妨把“客运总量首次

不增长”当成春运服务的转折点，即

春运应当由“量”进入“质”的时代。

勿将阻碍高铁发车当作“小恶”而放纵
不要因为未造成严重后果而将阻拦高铁作为“小恶”而放纵，否则就会形

成规则人人可以践踏，底线谁都可以突破的“破窗效应”。


